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公務員宣誓建議  

 

目的  

 

 政府就要求現職公務員宣誓或簽署聲明他們會擁護《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基本法》）、效忠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和對香港特區政府負責

進行了研究，經諮詢委員會及公務員職方後，已擬定了具體執行

計劃，並將正式實施有關安排。本文件旨在向委員會匯報有關情

況。  

 

背景  

 

2. 我們在二零二零年七月十日舉行的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

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簡介了“就公務員宣誓建議的研究進

展及公務員政治中立”的文件。文件列出我們建議為公務員引入

宣誓或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和對香港特區政

府負責的要求。委員就建議的各方面提出意見，包括引入要求的

理據、誓言／聲明的內容、落實建議的細節如涵蓋範圍、何謂違

反誓言／聲明、拒絕遵從要求應有的後果，以及涉嫌違反誓言／

聲明的跟進機制。另外，亦有委員認為政府應要求屬下所有僱員

（包括按非公務員合約條款聘任的人員）遵從要求。委員會在會

議上，通過了以下議案：  

 

“效忠特區政府及擁護《基本法》是每一位「公職人員」

的基本責任和應有之義。本委員會支持政府當局提出就公

務員宣誓的建議，及促請政府逐步擴展宣誓或簽署確認文

件的適用範圍至包括所有現職的公務員，以及其他政府資

助機構等公職人員。”  

 

3. 隨後，我們在二零二零年七月至九月期間就上述建議諮詢

了各主要職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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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聘公務員的要求  

 

4.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通過《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香港國安法》 )，並

按《基本法》第十八條在徵詢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委員會和香港特區政府的意見後，把該法列入《基本法》附

件三。《香港國安法》已於六月三十日晚上十一時刊憲生效。

《香港國安法》第六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在參選或者

就任公職時應當依法簽署文件確認或者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基 本 法 ， 效 忠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5. 公務員事務局在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二日向各部門發出通

告，要求所有在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加入香港特區政府的

公務員，必須宣誓或作出聲明，作為聘用條件的一部分。至於直

接獲聘至較高級職位（如部門首長）的公務員，則會獲安排進行

宣誓。誓言／聲明內容如下：  

 

我謹此聲明：本人受聘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公務員，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
守，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  
 

6. 根據《香港國安法》，公務員就任時應宣誓或簽署聲明擁

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而根據《基本法》和《公務員守

則》（《守則》），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和對香港特

區政府負責，是公務員的一貫責任及承擔，也是政府和社會對他

們一貫的期望和要求。公務員職位的受聘人須明確知悉並接納這

些責任。  

 

7. 如準受聘人不理會或拒絕宣誓／作出聲明，部門／職系首

長便應視之為不符合聘任條件，所提出的有條件限制聘任亦相應

失效。在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但在發出通告前已經入職的

有關人員，亦須簽署聲明。如有關人員在發出通告當日已經入職

但不理會或拒絕作出聲明，會被視之為拒絕接受公務員應有的責

任，不再適合擔任公務員的職務，聘任當局會終止有關人員的聘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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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有由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起已就任的公務員均已簽署聲

明，未有公務員因不作出有關聲明而被終止聘任。  

 

對現職公務員的建議  
 

9. 至於在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前已加入香港特區政府的公務

員宣誓或作出聲明的安排，公務員事務局已按照既定機制進行諮

詢，收集意見並進行研究。經考慮過去數月收集所得的意見，我

們即將正式公佈安排，實施對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之前受聘的公

務員所訂立的宣誓／聲明要求。有關安排概述如下。  

 

一次過要求所有現職公務員宣誓或簽署聲明  

 

10. 《香港國安法》第六條的涵蓋範圍包括二零二零年七月一

日起就任的公務員。雖然在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之前受聘的公務

員在《香港國安法》生效時已經就任，不過，根據《基本法》和

《守則》，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和對香港特區政府負

責，是公務員一貫的基本責任。擔任公務員職位的人員須明確知

悉、接納並履行這些責任。要求公務員宣誓或作出聲明，是對公

務員在《基本法》和《守則》下須背負的責任和期望的公開確認

和真切體現，並且讓他們更明確地意識到其公職身分所帶來的責

任、承擔和要求，有助進一步保護、鞏固和推廣公務員隊伍要恪

守的核心價值，從而確保香港特區政府能有效管治。我們認為這

應視為對所有公務員的基本要求。因此，我們會對所有在二零二

零年七月一日之前入職的現職公務員引入宣誓或簽署聲明的要

求。  

 

11. 我們在二零二零年七月提交委員會的文件曾建議，分階段

安排公務員宣誓或作出聲明。經考慮在諮詢期間收集所得的意

見，包括誓言／聲明內容只是反映所有公務員的基本責任而非引

入額外要求，以及分階段落實可能會引起行政和分化員工的問題

等，我們將一次過要求所有公務員遵從宣誓或簽署聲明的要求。  

  

12. 至於執行形式，與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起就任公務員的人

士的安排一樣，我們會要求所有現職公務員簽署聲明；而職位較

高級的公務員 (如部門首長 )亦須宣誓，誓詞內容與聲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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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宣誓或簽署聲明的後果  

 

13. 宣誓或簽署聲明是以簡單、直接且莊嚴的形式表達確認、

接納和承諾願意履行公務員一貫和理所當然的責任和承擔。如有

公務員不理會或拒絕宣誓／簽妥和交回聲明，會令人嚴重質疑該

公務員是否願意承擔這些基本責任，以及是否具備作為公務員的

基本責任感及承擔，甚至對全體公務員和政府的良好管治造成負

面影響。該公務員既令人對他／她失去信心，他／她是否適合繼

續留任公務員團隊執行其職務實值得商榷。當局會逐一考慮每宗

個案的實際情況，決定是否按《公務人員 (管理 )命令》或有關紀

律部隊法例下的機制展開行動終止有關公務員的聘用，過程中有

關人員會有機會作出申述。如正按試用或合約條款聘用的公務員

不理會或拒絕宣誓／簽妥和交回聲明，其試用／合約服務須即時

終止。  

 

違反誓言／聲明的後果  

 

14. 《基本法》是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文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制定，規定香港特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

針政策的實施，包括「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

實施。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者，必須認同香港特區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支持「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

實施，及支持和配合特區政府施政，包括支持《香港國安法》的

實施以配合特區政府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  

 

15. 盡忠職守，對香港特區政府負責，表示公務員在履行職務

時必須以特區政府的施政目的為依歸，不可受其他因素所影響甚

至支配。具體而言，公務員必須堅守法治、廉潔奉公、保持政治

中立、克盡厥職。  

 

16. 違反誓言／聲明的行為可能以許多不同形式出現，不能盡

列。雖然如此，我們就現職公務員引入宣誓或簽署聲明的要求

時，也會就誓言／聲明的內容及何等行為會構成違反誓言／聲明

作出闡釋。此外，我們計劃推出短片，以清楚易明的方式，向公

務員同事介紹誓言／聲明的內容。  

 

17. 特區政府設有機制，處理公務員的紀律事宜。如公務員有

不當行爲，當局會視乎個別個案實際情況，按現有機制就有關的

不當行爲採取相應的紀律行動。如有關的不當行為同時構成違反

誓言或聲明，有關個案仍會按公務員規則和規例處理。在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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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 (管理 )命令》或有關紀律部隊法例考慮這些違法違規

行為的懲處時，當局除了考量行為的情節、性質及嚴重程度等，

該公務員曾宣誓或作出聲明、對其公職身分所帶來的期望和責任

已有所認知，但仍然作出這些行為這一點，也一定會在當局考慮

之列。  

 

18. 有意見關注有關要求會否影響公務員及公務員工會爭取薪

酬、福利待遇、服務條件等的權利。我們在此表明，根據《職工

會條例》登記的公務員工會的主要宗旨，是促進身為僱主的政府

與身為僱員的公務員之間的了解和合作，並就影響公務員福祉事

宜，與政府聯繫和討論。宣誓或簽署聲明的要求對工會在符合

《職工會條例》的條文和會章規定的前提下與政府溝通不會造成

影響。  

 

19. 我們亦要強調，效忠香港特區和對政府負責不代表不能在

工作期間提出不同意見。事實上，政府一向重視公務員為改善政

府的政策和運作而本着真誠提出的各種意見。宣誓或簽署聲明的

要求並不影響公務員履行在工作中提出意見的責任。  

 

20. 公務員事務局已按既定機制，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發出

通告預覽本諮詢四個中央評議會的職方，並已收到了他們的意

見。我們即將就宣誓或簽署聲明的要求向公務員發出通告，以實

施有關安排。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二一年一月  

 


